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 

申报说明 

 

2016 年 1 月 29 日，财政部印发了《关于组织申报可再

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的通知》（财建〔2016〕9号），

组织全部 2006 年及以后年度核准（备案），2015 年 2 月底前

并网的项目申报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 

为提高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申报工作效

率，保障审核工作的准确性，根据《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

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

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建﹝2012﹞102 号）、《财政部关于

分布式光伏发电实行按照电量补贴政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建〔2013〕390 号）、《国家能源局关于实行可再生能源

发电项目信息化管理的通知》（国能新能〔2015〕358 号）等

有关文件要求，现将通过“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信息管理系

统”申报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的有关事项说明

如下：  

一、补助目录申报流程 

1、企业信息填报 

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公司和电网企业，应通过国家能源

局官方网站首页（www.nea.gov.cn）的“在线办事-可再生能

源发电项目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信息管理系统”）进



行注册，并按“信息管理系统”相关提示，按顺序完成“前

期工作”、“核准备案”、“项目建设”和“补助目录申报”等

页面的信息填报和附件上传工作；已通过“信息管理系统”

注册和填报项目信息的项目公司和电网企业，需补充完善相

关信息。 

对于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非自然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的项目业主应通过“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注册和填报项目

相关信息；自然人分布式发电光伏项目由电网企业代为申报

电价补贴，无需个人通过“信息管理系统”填报。 

2、信息中心形式校验 

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信息中心”），

通过“信息管理系统”对各省（区、市）申报项目资料的完

整性进行形式上的校验，并对企业填报项目信息提供指导和

服务。 

3、省级主管部门初审 

各省（区、市）能源主管部门对通过形式校验的电价附

加资金补助申报项目信息进行在线初审，对初审通过的项

目，通过“信息管理系统”导出打印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

金补助目录申报表（申报表格式参见《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12〕102 号)附 1）。 

对完成在线初审的项目，项目业主按照省级财政、价格、

能源主管部门要求，将申报工作所需的项目纸质申报材料分



别报送至本省（区、市）财政、价格、能源主管部门。最终

由省级财政、价格、能源主管部门联合上报财政部、发展改

革委、国家能源局并提交项目纸质申报材料。 

在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经营范围内的分布式项

目，由其下属省（区、市）电力公司汇总，并经省级财政、

价格、能源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家电网公司和南方电网

公司。国家电网公司和南方电网公司审核汇总后报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二、补助目录申报审核要点 

本次补助目录申报工作，对于已实行年度开发计划管理

的风电项目和光伏电站项目，需经能源主管部门确认进入风

电核准计划、年度开发方案或光伏发电年度实施方案的具体

项目名单后，由信息中心录入“信息管理系统”后企业方可

进行在线信息填报。 

各级主管部门和信息中心重点对审批、核准或备案项目

是否符合规划和年度开发计划、程序是否合法、手续是否完

备、并网时间是否符合本次目录申报条件进行审查核实。 

我们强烈建议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业主按照《国家能

源局关于实行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信息化管理的通知》（国

能新能〔2015〕358 号）要求，完整填报建成后的月度运

营信息，并上传电费结算单、结算发票等，便于确认并网

建成时间，加快补助目录审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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